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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诉责险”近年来在民事诉讼保全程序中得到广泛应用，为解决“执行难”问题提供助力。与其广泛应

用前景相左的是实务中仍存在大量尚待明确的问题。本文通过大量案例研究厘清“诉责险”费用承担问

题焦点。从“诉责险”的性质和功能定位的角度进行分析，认为“诉责险”本质上是申请人(原告)为避

免自身因保全申请错误面临侵权赔偿风险而购买的责任保险，在保险范围内将赔偿风险转嫁给保险人。

“诉责险”保险费支出并不是其为促成保全申请的必要支出，其在保险交易中也获得了对价保障，并不

存在损失，因此不应主张由被申请人(被告)承担“诉责险”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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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itigation property preservation liability insurance has been widely used in civil litigation pre-
servation procedures in recent years, providing assistance in solving the problem of difficult ex-
ecutions. Contrary to the prospect of its wide application, there are still a large number of prob-
lems in practice that have yet to be clarified. In this paper, through a large number of case studies 
to clarify the litigation property preservation liability insurance costs bear the focus of the prob-
le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nature and functional positioning of the insurance analysis, that 
the litigation liability insuranceis essentially the applicant (plaintiff) in order to avoid the risk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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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rt compensation for their own errors in the preservation of the application to purchase liability 
insurance, within the scope of the insurance will be the risk of compensation Shift the risk of 
compensation to the insurer within the scope of insurance. The premium expenses of the insur-
ance are not necessary for the application for preservation, and the applicant has obtained the 
protection of consideration in the insurance transaction, and there is no loss, so it should not be 
claimed that the defendant should bear the premiums of the litigation liability insu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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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诉讼财产保全责任保险(简称“诉责险”)是一种作为保全担保方式引入的全新保险产品。从缓解“保

全难”入手，为解决“执行难”提供助力。2011 年《中国保监会关于规范保险机构对外担保有关事项的

通知》发布，允许保险人对外提供诉讼担保服务。2012 年云南省作为“诉责险”试点，展开了“诉责险”

实践应用。2014 年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保险服务业的若干意见》，文件称责任保险在

化解矛盾时能够起到重要作用，化解纠纷可利用经济学知识和多元化的责任保险。同一年，上海浦东新

区人民法院、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开始受理保险人保单保函担保的案件，标志着“诉责险”被业界

所接受。2015 年底至 2016 年初，适用于财产纠纷民事案件的“诉责险”已从各地人民法院开始向全国

推广。但此时最高人民法院并未对“诉责险”的司法地位进行表态，仅限于地方人民法院对“诉责险”

表示认可。直到 2016 年 11 月 8 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财产保全案件若干问题

的规定》，其中第七条明确了保险人可以以其与申请保全人签订的财产保全责任保险合同为财产保全提

供担保，至此才在司法解释层面认可了“诉责险”可作为诉讼财产保全的担保方式之一的法律地位[1]。 
相比于传统的诉讼财产保全担保方式，“诉责险”具有费率低、偿付能力强、手续便捷、效率高等

特点[2]。这使得“诉责险”在民事诉讼财产保全担保制度中具有优势，受到广泛应用。但当前“诉责险”

在我国仍处于探索阶段，实务中有诸多问题尚未明晰。如目前司法实践中对于诉讼财产保全责任保险的

费用能否由被告承担出现了较大分歧。本文将首先展示不同的司法裁判观点，总结法院的裁判立场及理

由，最后结合诉讼财产保全责任保险的性质及功能定位，对这一问题进行分析。 

2. 司法裁判数据分析 

为了解司法裁判中原告向被告主张“诉责险”费用的案件数量以及法院对原告主张的支持情况，

本文通过“威科先行·法律信息库”的高级检索功能进行初步检索。检索审判日期设定在 2018 年 1 月

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期间，将“案情”关键词设置为“原告、保全保险费”，即在该期间原告诉

讼请求中包括保全保险费的案件量。将“裁判结果”关键词设置为“保全保险费、被告”并剔除关键

词“撤销”，即在该期间原告主张保全保险费被法院判决支持的案件量(由于“威科先行·法律信息库”

会对关键词进行拆分，进行模糊匹配检索，因此检索结果并不完全准确，仅可做大致估计)。检索数据

如下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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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The number of cases in which the plaintiffs claimed that the defendants were responsible for the costs of litigation 
liability insurance and the number of court decisions in support of the plaintiffs' claims during the period from 2018 to 2022 
图 1. 2018 年至 2022 年原告主张由被告承担“诉责险”费用的案件数量及法院裁判支持原告诉请的数量 
 

由图 1 可以看出，近五年来司法实践中原告主张由被告承担“诉责险”费用的案件数量较多，但法

院支持原告诉请的比例并不高。 

3. 辨析不同情形下的费用承担主体 

司法实践中原告向被告主张“诉责险”费用的案例非常多，裁判观点也有较大分歧。本文以“保全

保险费”为关键词在“威科先行·法律数据库”进行检索，共检索到 120,284 件案件。为方便后续研究，

并考虑到判决结果的权威性、影响力大小等因素，再次将“最高人民法院”作为筛选条件，共得到 108
件案件。后经过分类及筛选，共选出 16 件较为典型的案件进行分析。 

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原告请求被告承担“诉责险”费用的案件中，根据原告和被告之间是否就“诉

责险”的费用承担有明确的合同约定，可大致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原告和被告双方在合同中明确约定了

由违约方承担保全保险费，此种情况下法院基本会按照合同约定，判令被告承担“诉责险”保险费；第

二类是合同未对此做出明确约定，此时存在裁判分歧，有些法官认为“诉责险”保险费属于原告为主张

权利所产生的合理、必要的费用，属于原告的损失，应由被告承担。但也有判例认为“诉责险”保险费

不属于原告为实现债权所产生的合理、必要的费用，不属于原告的损失，不应由被告承担。 

3.1. 合同中明确约定由违约方承担保险费的情形 

对于在合同中明确约定了由违约方承担保全保险费的情形，诉讼审理中如原告提交了其已经支付了

保全保险费的相关凭证，该费用符合行业标准，且被告方构成违约，那么法院会认为“保全保险费由违

约方承担”的约定属于当事人的意思自治范畴，可自行进行权利处分，进而依照合同约定做出支持原告

的判决。如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民终 1931 号等案件中，原告与被告签订协议，明确约定“除非法

院另有判决，胜诉方为提起诉讼所发生的全部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用、保全费用、因申请诉讼保全

而发生的担保费以及胜诉方律师费用)由败诉方承担”。 
若原告和被告签订的合同中，明确了“诉责险”保险费属于实现债权所必需的费用，法院也会基于

合同约定，支持原告的主张，判令被告承担“诉责险”的保险费。如最高人民法院(2021)最高法民 637
号案件中原告和被告约定“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所致损失，包括但不限于守约方的利息损失、诉讼中发

生的律师费用等，违约方应向守约方进行赔偿；担保人连带保证责任的担保范围包括主债权及利息、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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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用、担保费、律师费用、通知费用、催告费用、

公证费等)。”法院认为“诉责险”保险费属于合同约定实现债权的费用中的“担保费”。 

3.2. 合同中未明确约定由违约方承担保险费的情形 

在合同中未明确约定由违约方承担保险费，而是概括性地描述为“违约方承担所有为实现债权所产

生的合理的费用”或未做任何约定的情形下，法院的裁判观点存在分歧。 

3.2.1. 支持“诉责险”的保险费由被告承担 
支持“诉责险”保险费由被告承担的案例中，法官大多认为“诉责险”的保险费是权利人主张权利

支出的合理、必要费用，以此为裁判依据，判令被告承担“诉责险”保险费。如最高人民法院(2021)最高

法民终 340 号案件中，法院认为“本案因华峰公司违约引起诉讼，海天公司为此向保险公司缴纳的诉讼

保全保险费是海天公司支出的合理、必要费用，属海天公司的损失部分。根据海天公司提供的收据，海

天公司向陕西国辰诉讼保全担保有限公司支付共计 80,000 元，应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2020)最高法

民终 846 号案件中，法院认为“本案系因城苑公司拖延支付工程款引起的纠纷，中天公司据此提起诉讼、

申请财产保全，并通过保险公司出具保函的形式为其财产保全提供担保，其为此支出的保全费以及保险

费系其为实现债权支出的合理、必要的费用，一审判决该部分费用由城苑公司承担，并无不当。”最高

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民终 1998 号案件中，法院认为“汇景公司就诉讼保全保险费提供了完整清晰的证

据材料，可以证明实际发生，以上费用是本案诉讼产生的合理、必要的支出，亦是汇景公司被动损失，

棋盘村委会属本案违约方，其应当承担其违约行为对汇景公司造成的损失。”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

民终 775 号案件中，法院认为“因永泰公司违约引起本案诉讼，兴铁公司为此向保险公司缴纳的诉讼保

全保险费是兴铁公司支出的合理、必要费用，属兴铁公司的损失部分。现诉争保全保险费数额均有相关

票据证实。一审法院判决保全保险费由永泰公司与永泰集团承担，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并无不当。” 

3.2.2. 不支持“诉责险”保险费由被告承担 
不支持“诉责险”费用由被告承担的案例中，法官大多认为“诉责险”费用不是权利人主张权利支

出的合理、必要费用，或不属于原告的损失，并以此为裁判依据，判令被告无需承担“诉责险”保险费。

如最高人民法院(2020)最高法民终 722 号案件中，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

条的规定，夏凌飞申请诉讼财产保全应当提供担保，但法律并不限制当事人提供担保的方式，故夏凌飞

可以自行选择是否以诉讼保全责任保险的方式提供担保。综合考虑本案中夏凌飞诉讼请求的内容以及案

件处理结果，夏凌飞请求曾振云、华商公司负担该保全保险费，不具合理性亦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

持。”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民终 1567 号案件中，法院认为“诉讼保全保险费不属于《诉讼费用交

纳办法》第六条规定的诉讼费用范围，结合本案实际，诉讼保全保险费是申请保全人基于诉讼风险的不

确定性为自己购买保险而支付的费用，该费用不属于违约后所必然发生的损失。据此，太平洋证券认为

应由永泰公司承担诉讼保全保险费的上诉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民

终 304 号案件中，法院认为“保全保险费并非法律规定的必要诉讼费用，原告的主张缺乏依据，本院不

予支持。” 

4. 基于“诉责险”性质及功能认定费用承担主体 

根据上述司法实践中的裁判观点梳理，当前争议主要聚焦于“诉责险”费用是否属于原告因主张权

利所支出的合理、必要费用。若属于合理、必要费用，则构成原告因主张债权所产生的损失，理应由被

告填补损失；若不属于合理、必要费用，且其也不属于《诉讼费用交纳办法》中规定的诉讼费用范畴内，

https://doi.org/10.12677/ds.2024.102091


熊利娟 
 

 

DOI: 10.12677/ds.2024.102091 680 争议解决 
 

则不应由被告承担。本文认为对于“诉责险”费用的性质认定还应回归到对“诉责险”本身的性质及功

能定位的分析。 

4.1. “诉责险”的性质厘清 

“诉责险”费用是否是原告的合理、必要支出与“诉责险”本身的性质相关。根据当前各保险公司

推出的保险产品，“诉责险”一般是指对于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向法院提起诉讼财产保全申请，如被保

险人诉讼财产保全错误致使被申请人遭受损失的，经法院判决生效后由被保险人承担赔偿责任，保险人

按照保险合同约定赔偿。学理上及实践中对“诉责险”的性质存在认识分歧，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诉责险”是担保合同，类似于银行保函[3]。这种观点的主要依据是《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财产保全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条“保险人以其与申请保全人签订财产保全

责任险合同的方式为财产保全提供担保的，应当向人民法院出具担保书”。 
第二种观点认为，“诉责险”是保证保险，理由是“诉责险”一方面具有担保功能，另一方面符合

投保人支付保费，保险人承担作为保证人的保险责任的保险特征。因此，从双重属性上看，其更接近于

保证保险。同时该观点认为，认定为保证保险有利于保险人赔付保险金后行使代位求偿权，能更好地督

促保全申请人谨慎进行保全申请，遏制可能发生的虚假诉讼、恶意诉讼[4]。 
第三种观点认为，“诉责险”是责任保险，符合我国《保险法》第六十五条第四款规定的以被保险

人对第三者依法应负的赔偿责任为保险标的保险。目前第三种观点为大部分学者和实务工作者所认同。 
本文亦认为，当前各保险公司所推出的“诉责险”应属于责任保险。它的本质不是被保险人违约后

由保险人代为履行义务，而是发生了不以被保险人意志为转移的保险事故(即申请错误)而产生的侵权责任

由保险人代为赔偿，其承保的风险本质是意外责任风险。保险人是承保范围内赔偿责任的最终承担者。

首先，“诉责险”是保险法律关系，申请人为投保人。其次，“诉责险”提供的担保与民法中的担保不

同，在诉讼保全制度中，法院要求申请人提供的“担保”，其性质是作为一种司法程序的担保，具有一

定的公法效力。这主要体现在它不具有从属性，保全担保是无条件的、不可撤销的。最后，与保证保险

相比，诉讼保全责任保险的前提是被保险人需经法院或仲裁机构生效法律文书认定其负有经济赔偿责任，

而不同于保证保险是为被保险人的某种履行义务承担保证责任[5]。因此，在诉讼保全责任保险中，法律

责任是其核心要素。 

4.2. “诉责险”的功能定位 

在上述“诉责险”的不同性质认定中，“诉责险”的功能也有不同，而不同的功能定位将影响对“诉

责险”费用承担主体的认定。 
本文认为，在观点一(担保合同)及观点二(保证保险)的逻辑下，“诉责险”是申请人(被保险人)为申

请保全所采取的一种担保手段，该种方式与申请人使用自有资金、向银行贷款或求助于担保公司提供担

保本质相同，都是申请人为冻结被申请人财产所损失的利益。“诉责险”保险费也即是因采用的担保手

段而对应产生的自有资金利息损失、银行借款利息支出或担保利息支出等。在这种性质认定下，被保险

人支出“诉责险”保险费的目的是成功申请到财产保全，而非规避自己因申请错误而面临的侵权赔偿风

险。而申请财产保全所花费的支出是申请人为主张自身权利所花费的必要支出，无论该笔支出是以“诉

责险”保险费的形式、自有财产的形式、银行贷款利息的形式或是担保公司担保利息的形式展现，都是

申请人(原告)因被告违约(或侵权等)而遭受的损失，理应由被告进行补偿。 
而在观点三(责任保险)的逻辑下，“诉责险”的目的是规避自己因保全申请错误而面临的侵权赔偿风

险，其本质并非为出让自身利益来完成保全申请，与申请人以自有资金、向银行贷款或求助于担保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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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担保以促成保全申请，完全不同。在责任保险的性质下，发生保险事故(保全申请错误)时保险人是最

终承担责任的主体，申请人(被保险人)将因购买“诉责险”而免除承担侵权赔偿的风险。“诉责险”的费

用支出并非申请人为主张自身权力所花费的必要支出，甚或并不是申请人(原告)的损失，因为其在保险交

易中已然获得了对价的保障，因此不应由被告进行赔偿。 
由于“诉责险”的性质是责任保险的观点逐渐为大部分学者和实务工作者所认同，司法裁判中关于

“诉责险”费用是否应由被告承担的问题也应逐渐倾向于否定态度。 

5. 总结 

“诉责险”作为一种全新的保险险种在民事诉讼保全程序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为解决民商事、经济

类案件纠纷开辟了新思路，为解决“执行难”问题提供了新工具，能更好发挥保险辅助社会管理职能。

但与“诉责险”广泛应用前景不相匹配的是当前实务中对“诉责险”的认识还不够透彻，仍存在诸多分

歧有待解决。 
本文通过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诉责险”费用承担问题的判决案例进行梳理发现，在原告和被告在

合同中就“诉责险”费用承担问题有明确约定的情形下，司法实践中通常会依照合同约定；对于原告和

被告在合同中未就“诉责险”费用进行明确约定或未进行任何约定的情形下，“诉责险”费用应该由原

告和被告中的哪一方承担在司法实践中分歧巨大。问题的焦点在于“诉责险”费用是否为原告为主张自

身权利的合理、必要的支出。笔者从“诉责险”的性质和功能定位的角度进行分析，认为“诉责险”本

质上是申请人(原告)为避免自身因保全申请错误面临侵权赔偿风险而购买的责任保险，在保险范围内将赔

偿风险转嫁给保险人。“诉责险”的费用支出并不是其为促成保全申请的必要支出，其在保险交易中也

获得了对价保障，并不存在损失，因此不应主张由被告承担“诉责险”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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